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校园法律顾问招标文件

一、投标人资格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并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为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注册供应商；隶属于同一集团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及独立经营网点只允许其中一家公司参与投标。不允许挂靠和转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截止开标时间止，未被深圳市各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指禁止参与政府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投标人。
3．如果为政府预选供应商的，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投标文件要求
    （一）标的：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2017年校园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二）资格部分：
1．投标单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合法运作的企业，企业营业执照、经营期限处于有效期内，2016年度通过工商年检，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其经营范围必须涵盖所投项目相关的资质（由项目需求部门列出所需求的经营范围）。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含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截图，经营范围须有与所投项目相关的资质）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及代理人身份复印件，签合同时验原件；
3．如果是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注册供应商（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5．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承诺函；
6．诚信承诺函（一旦材料作假举报查实，将取消中标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得参加学校采购活动）；
7．非广东的投标供应商须提供能在广东省内提供售后服务的证明资料；
8．同类案例（请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9．投标人的法律从业资格证、律师执业证、身份证（请提供所在律师事务所盖章的复印件，验原件）。

（三）法律顾问服务内容和标准：
1.为教育教学活动和学校管理中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不限次数和方式；
2.按学校需求，代表学校参与民事、经济活动的谈判、见证、交涉等；
3.起草、审查学校重要的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书，根据学校实际，不限份数，要求严谨、合法合规、无明显法律风险；
4.代理学校参与各类纠纷的调解、仲裁、诉讼，代理劳动仲裁或者诉讼案件，一年两单不另外收费；
5.根据学校要求开展法律专题讲座或法律培训，一年2-4场；  
6.根据学校需求，起草、审查、修改学校规章制度，为依法治校工作建言献策；
7.处理学校交办的其它法律事务，及时回访与反馈，对学校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维护学校合法权益。
（四）项目相关信息
1.项目期限：本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期限为一年，从中标后正式签订合同之日起算。合同履行一年后，经学校考核研究，可以续签1-3年。
2.项目经费（标底）：本项目经费预算不超过6万元/年。
3.付款方式：每半年付款一次，每次支付50%。
4.人员安排：投标人安排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人员应当不少于一名资深律师和一名律师助理。
5.交通费：投标人提供本项目下法律服务，在深圳市内的交通费用应当自理。








